
养老项目如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规范） 

目前，众多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其他实体进入养老地产行业，然而养老地产与销售型房地

产不同，养老地产投资大，资金回收比较慢，因此，如何降低土地成本是使养老地产能够持续

经营的重要因素之一，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相比，其取得成本相对较低，本文就利用

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养老地产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1.集体土地流转的立法现状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市场价值也不断显现出来，而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市场价值的实现需以其流转为途径。因此实践中出现了与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

进行严格限制的立法现状相悖的局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断突破法律的限制，以各种形式流

转到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针对于以上情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明确提出，将建立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放宽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另外，此前各地也已就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进行了试点并出台了相关政策，自 1999 年国土资源部批准安徽芜湖作为全国

第一个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地以来，广东、重庆、天津、安徽、成都等省市陆续出台了

相关政策就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进行探索。 

 

2.集体土地上开发养老地产的政策支持 

 

为进一步支持养老产业的发展，我国先后就养老地产提供了多项用地政策支持。2013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规定 “……民间资本举

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与政府举办的养老机构享有相同的土地使用政策，可以依法使用国有划

拨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2014年 4月 17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发布了《养老服

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该意见第 9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依法使用本集体所有土地，为

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兴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设施。民间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与政

府举办的养老机构可以依法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根据以上规定，在集体土地上开发养老地产，就其开发主体而言，可为政府、集体经济组

织或者企业（民间资本）；在性质上，国家不禁止在集体土地上开发营利性的养老地产，但是鼓

励开发非营利性的养老地产。另外，可以见得各地今后将出台地方政策进一步支持养老地产的

开发建设，如深圳即正在研究制定支持在“集体土地”上开发养老地产的政策。深圳市规划和

国土资源委员会于 2014年 8月 4 日公布的《深圳市机构养老设施用地供应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第 5条规定：“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尚未进行开发建设的、规划为机构养老设施

的合法用地，鼓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自行举办机构养老设施……”，第 6 条规定：

“尚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且规划为机构养老设施的用地，可以采取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土

地使用权。所得收益的 50%纳入市国土基金，50%归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 

 

3.非营利性养老地产的土地取得方式 

 

《土地管理法》第 43 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

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

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据此，如所开发的非营利性养老地产可认定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

公益事业”的，则可以直接使用集体土地进行开发建设。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体系解释并结合前述《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第 9条的规定，

本文认为对于何谓“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可以根据以下标准进行判断：拟建的养

老地产应以满足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养老需求为目的，具体而言，其服务对象应为本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或者至少应以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主。 

 

4.营利性养老地产的土地取得方式 

 

《土地管理法》第 43 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

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

地的……除外。”据此，如以兴办乡镇企业的形式开发建设养老地产的，也可以直接使用集体

土地。 

对于其他形式（非乡镇企业）的营利性养老机构，根据《土地管理法》或者《养老服务设施

用地指导意见》的规定，不可以直接使用集体土地进行开发建设。但有些地方政策对《土地管理

法》进行了突破，根据该等地方政策，满足一定条件的企业（包括养老机构）可以使用集体。如

《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第 8条明确规定：“下列建设项目可以使用集体建

设用地：1.兴办各类工商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外资投资企业（包括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等……”，

据此，在广东，即使养老机构的性质为营利性的，也可使用集体土地进行开发建设。另外，根

据该办法，如开发主体为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主体的，具体可以通过出让、转让、出租、入

股等方式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5.开发企业与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开发模式 

 

一般来讲，在该模式下，由集体经济组织提供项目用地，开发企业提供开发资金，合作进

行养老地产的开发建设。以广东为例，根据《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集体

经济组织可以集体土地作价出资等方式与开发企业进行合作开发。就具体的合作方式而言，可

由合作双方设立项目公司并通过项目公司开发养老地产，合作双方也可不设立项目，仅按照合

作协议合作开发养老地产。因此，在设立项目公司的合作模式下，开发企业与集体经济组织之

间为出资协议法律关系，两者与项目公司则是投资法律关系；在不设立项目公司的合作模式

下，开发企业与集体经济组织则是合作协议法律关系。 

 

6.开发企业自主开发模式 

 

在此模式下，开发企业需按照国家和当地有关集体土地流转的规定，从集体经济组织处取

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后，方可进行养老机构的开发建设。在这种开发模式下，集体经济组织

并不参与养老地产的开发建设，但会向开发企业让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至于具体的让渡方

式，则需视当地政策而定。如根据《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可通过出让、

转让和出租等方式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据此，开发企业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将产生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等法律关系。 

 

7.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开发模式 

 

如前述《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第 9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可依法使用本集体建设用

地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兴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设施。据此，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选择自



主开发养老地产。 

8.关于政策环境 

如前所述，我国《土地管理法》等现行立法，对集体土地的流转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各地的

政策也不尽相同且不断变化。因此，为防范政策变动等方面的风险，开发企业或者集体经济组

织在开发建设养老地产前，应就当地有关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和养老地产用地的政策进行调研，

并按照当地政策获取开发用地和开发建设。 

 

9.关于集体土地的处分程序 

 

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建设养老地产，涉及到集体建设用地的处分和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

员的根本利益，因此可以认定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4条第 1 款第 9 项“村民会议认为应

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应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村民会议

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另外，地方政策如《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也

规定“出让、出租和抵押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

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因此，为防范因未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而导致

程序瑕疵引起纠纷，集体经济组织应事先就在集体土地上进行养老地产开发建设事宜，提请村

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 

 

10.关于养老地产的用途 

 

前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规定：“……严禁养老设施建设用地改

变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搞房地产开发……”，另外，地方政策，如《广东省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也规定：“通过出让、转让和出租方式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商

品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住宅建设。”据此，开发企业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开发建设养老机构时，不

应将养老机构设计为或者用作商品住宅等非养老服务用途的物业形态。 

 

11.关于经营模式 

 

对于在国有土地上开发建设的养老机构的经营模式，从物业处分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

物业销售或者物业自持两种经营方式。因我国关于集体土地流转政策不甚明朗，农村房地产登

记制度尚待完善及政策禁止以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之名行商品房地产开发之实等原因，如采用物

业出售的方式经营集体土地上开发的养老地产，存在易产生权属等方面的纠纷或者被认定为商

品房地产开发的风险。因此，就目前来讲，建议采用开发主体自持物业并以物业出租、发放会

籍等方式对集体土地上开发的养老地产进行经营。对于发放会籍的经营方式，本文需提醒开发

主体注意，实践中通过出售会籍让渡物业永久使用权的作法存在法律风险：一方面，会籍出售

合同有可能被认定为物业买卖合同，但由于我国政策对集体土地上的养老地产分割转让持否定

态度，因此该会籍出售合同将面临因违反规定而存在效力瑕疵或者履行不能的风险；另一方

面，如会籍出售合同被认定为物业租赁合同，也同样面临风险：按照《合同法》第 214 条的规

定，租赁合同的期限不得超过 20 年，超过部分无效，据此，该会籍出售合同将面临被认定为部

分无效的风险。因此，如采取发放会籍的方式经营集体土地上的养老地产的，通过会籍出售合

同所让渡的物业使用权以不超过 20年为宜。 

 

补充阅读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相关政策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 25 日审议相关决定草案，拟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33 个试点县

（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受国务院委托，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 25 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关

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33 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

决定（草案）》说明。 

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

度改革的要求，2014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全国选取 30 个左右县

（市）行政区域进行试点。 

“试点涉及突破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的相关法律条款，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授权国务院在试点期间暂停执行相关法律条款。”姜大明说。 

草案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33 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

域，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上述调整在 2017年 12 月 31 日前试行，对实践证明可行的，

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根据草案，暂时调整实施的具体内容包括： 

——暂时停止实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和第六十三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九条关于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出让等的规定，明确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

存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等入

市、同权同价。 

——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二条关于宅基地审批权限的规定，明确

使用存量建设用地的，下放至乡（镇）人民政府审批，使用新增建设用地的，下放至县级人民政

府审批。 

——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关于征收集体土地补偿的规定，明确综合考虑土

地用途和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等情况，合理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安排被征地农

民住房、社会保障。加大就业培训力度，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养老、医疗等城镇社

会保障体系。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留地、留物业等多种方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 

在介绍改革试点的保障措施时，姜大明强调，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推进改革试

点，将坚持“封闭运行、风险可控”的原则，坚守确保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

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门将加强对试

点工作的整体指导和统筹协调、监督管理，按程序、分步骤审慎稳妥推进，确保试点工作顺利

开展。 

姜大明还介绍了改革试点的“风险管控”措施。“试点行政区域将合理提高被征地农民分

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比例。国务院有关部门将通过推行征地信息公开、完善征地程序等方式，加

强群众对征地过程的监督。”姜大明说。 

他指出，试点行政区域只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不得入

市。入市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条件。入市范围限定在存量用地。同时建立健全

市场交易规则、完善规划、投资、金融、税收、审计等相关服务和监管制度。 

“试点行政区域在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进城落户的条件，宅基地退出实行

自愿有偿，转让仅限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防止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导致逆城市化问

题。”姜大明强调。 



33 个试点县市区分别是：北京市大兴区、天津市蓟县、河北省定州市、山西省泽州县、内

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辽宁省海城市、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黑龙江省安达市、上海市松江

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浙江省义乌市、浙江省德清县、安徽省金寨县、福建省晋江市、江

西省余江县、山东省禹城市、河南省长垣县、湖北省宜城市、湖南省浏阳市、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海南省文昌市、重庆市大足区、四川省郫县、四川省泸县、贵

州省湄潭县、云南省大理市、西藏自治区曲水县、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甘肃省陇西县、青海

省湟源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 


